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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价函
中粮集团资产评估库内评估单位：
经中糖党委会研究，同意河北中糖物流有限公司转让在河北廊坊市区光明东道的一处商业房产。现需对拟转让房产进行价值评估。现针对该评估业务提供服务的评估公司进行比价招标。请收到《邀请报价函》的评估公司于2017年7月5日17:30前将标书盖章后的扫描件连同取费表发送至指定联系人邮箱，本次拟选取1家单位从事该业务的估值服务。
河北中糖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河北中糖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黄浩洋

	公司所属行业
	仓储物流企业

	公司注册资本
	10533万元

	公司注册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6号

	公司营业执照号
	91131001236076757P


经营范围：商品、物资储存、食用糖仓储、物流配送；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7月3日）、粮食、饲料、纺织品、针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桶装食用植物油，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建筑装饰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钢材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房屋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转让房产基本资料：
	位  置
	房龄
	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初始入账价值
	已提折旧
	账面净值

	廊坊市光明东道博泰商务中心1-1-103
	2010年
	299.49
	291.93
	2737238.29
	578139.15
	2159099.14


二．项目时间要求
中糖公司以书面形式确定评估公司后，评估公司须于接到书面通知后二日内组织相关人员进驻现场。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进场后7个工作日内需提交评估报告初稿，正式报告待审核通过后正式提交。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中粮集团评估库内的具有房地产业、资产类业务资质的评估事务所参加投标。
四、招标内容：
见比价招标书，比价招标书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7 年7月5日17：30整。盖章后的报价书扫描件连同取费表附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同时发送至联系人车军的邮箱（chejun@cofco.com）,逾期不报价的视同放弃本次比价活动。
五、确认
你单位收到本投标邀请书后，请即刻邮件回复确认收到的信息。
如有未尽事宜可致电010—85017161。
六、联系方式
招标联系人：车军电话13601164338邮箱：chejun@cofco.com；
后附: 评估业务询价比价投标报价书
中粮糖业公司销售部（中糖公司）
资产管理部
2017年6月30日

评估业务询价比价投标报价书
投标人名称：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被评估标的： 河北中糖物流有限公司
1、评估报价（含差旅费用）：
评估报价为：人民币1.2万元（人民币壹万贰千元整）
在客户要求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到后一次付款。

2、评估服务：
（1）时间要求：评估公司于接到中糖公司通知后于二日内组织相关人员进驻现场。本次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6月30日，评估报告初稿提交日为进场后7个工作日内，正式报告待审核通过后正式提交。
（2）项目负责人配备要求：项目负责人参与方案的研讨及方案的制定，能起到咨询服务的作用。

（3）服务要求：
·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及规范，在职业标准和约定的框架内，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采取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不得损害国有资产利益，按客户要求及时出具评估报告。
· 评估报告电子版按中粮集团核准或备案的审核要求出具，负责对资产评估报告核准或备案的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核意见2日内做出解释和修改，待复审通过后出具书面评估报告。
· 要求该评估项目负责人为总所负责，评估报告质量需总所把关并出具书面《资产评估报告书》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承担法律责任。
· 对公司提供的内部资料、商业秘密、评估结果及约定的保密事项保守秘密；未经公司书面许可，资产评估师和评估机构不得将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
评估服务承诺：
投标人（公章）：
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
日期：2017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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